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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数字人系列之一 — 概览篇 

作者：何军丨宋薇丨徐源璟丨周欣丨王媛娇丨孙金龙 

以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带来了技

术路线革命性变化和生产模式突破性创新。尽管电影《头号玩家》中人人皆有数字分身的元宇宙世界离我们

还较为遥远，但虚拟数字人已经切实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影视剧中的各类 CG 人物，到虚拟偶

像、虚拟 KOL、虚拟主播、虚拟客服，虚拟数字人正当其行。 

虚拟数字人根据其应用场景，涉及法律定性、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广告代言合规、演艺活动合

规、数据权益与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合规、科技伦理合规等不同法律领域。在本虚拟数字人系列中，我们

将通过专题文章的形式，梳理和探讨虚拟数字人当前热点法律问题。 

虚拟数字人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通过计算机图形学、语音合成技术、深度学习、类脑科学、生物科

技、计算科学等聚合科技创设，并具有“人”的外观、行为、甚至思想（价值观）的可交互的虚拟形象1。

虚拟数字人的核心在于“拟人性”，即外观、行为和交互方面均具备“人”的特征；但又其名为“数字”

人，需要存在于显示设备之上，故区别于具备物理实体的机器人或仿生人。从产业应用角度出发，虚拟数字

人可分为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和服务型虚拟数字人两种类型2： 

◼ 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强调身份性。根据是否对应特定自然人，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自然

人在虚拟世界的“分身”，如以谷爱凌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Meet GU”，以易烊千玺为原型的虚

拟数字人“千喵”；另一类则不对应现实世界中的特定自然人，如“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

拟偶像； 

◼ 服务型虚拟数字人强调其功能性，旨在替代真人服务完成内容生产，兼具关怀感和真实感，如虚拟

主播、虚拟老师、虚拟 AI 助手等。 

一、虚拟数字人的发展历史 

根据《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虚拟数字人的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可分为萌芽、探索、

高速发展和井喷式发展四个阶段3： 

 
1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虚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2021 年度）》。 

2 量子位：《虚拟数字人深度产业报告》。 

3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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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开始尝试将虚拟人物引入到现实世界中，但受技术限制，其制作

技术主要以手绘为主。例如于 1982 年，《超时空要塞》女主角林明美被制作方包装成演唱动画插

曲的歌手并制作了音乐专辑，该专辑成功打入当时日本知名的音乐排行榜 Oricon，林明美也成为

了世界上第一位虚拟歌姬； 

◼ 探索阶段。21 世纪初，传统手绘逐渐被 CG、动作捕捉等技术取代，虚拟数字人出现在《指环王》、

《加勒比海盗》、《猩球崛起》等大量影视作品中。2007 年，日本制作公司利用 CG 技术合成制作

了二次元少女偶像“初音未来”； 

◼ 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 2016 年左右，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和 AI 技术取得突破，虚拟数字人制作

过程大幅简化，智能驱动（定义见下文）的虚拟数字人开始崭露头角。例如，新华社与搜狗于 2018

年联合发布了全球首个“AI 合成主播”，用户输入新闻文本后，屏幕将展现虚拟数字主播形象并

进行新闻播报，且唇形动作能与播报声音实时同步4； 

◼ 井喷式发展阶段。近三年来，伴随着科学技术全面提升与突破，虚拟数字人朝着智能化、便捷化、

精细化、多样化发展，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虚拟偶像、虚拟分身、虚拟主播、虚拟助手等。如 2022

年江苏卫视跨年晚会舞台上，“虚拟邓丽君”便与周深共同完成了《大鱼》、《小城故事》和《漫步

人生路》三首歌曲的合唱。 

二、虚拟数字人的制作技术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历史，亦是 CG（Computer Graphics，计算机动画）、动作捕捉、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CV（Computer Vision，计算机视觉）、语音合成等技术的发展与集成史。在《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中，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

作委员会作为编写者提炼出了“五横两纵”的虚拟数字人制作技术架构5。“五横”是指用于虚拟数字人制

作、交互的五大技术模块，分别为人物生成、人物表达、合成显示、识别感知、分析决策。“两纵”是指 2D

和 3D 虚拟数字人，其中 3D 虚拟数字人需要额外使用三维建模技术生成数字形象，信息维度增加，故所需

的计算量更大。 

 

 
4 https://www.sohu.com/a/275595600_116334。 

5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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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

展白皮书》。 

虚拟数字人的交互模块涉及语音语义识别、人脸识别、动作识别、知识库和对话管理等多种复杂技术，

因此不是所有的虚拟数字人都有交互功能。而在具有交互功能的虚拟数字人中，根据是否有自然人驱动，又

可分为智能驱动型和真人驱动型两种类型。 

智能驱动型，又被称为 TTSA（Text To Speech & Animation）人物模型，本质上是预先通过 AI 技术训练

得到人物模型，并通过文本驱动生成语音和对应动画6，如上文提到的新华社“AI 合成主播”。而真人驱动

型则是由真人来驱动数字人，通过动作捕捉采集系统将真人的表情、动作呈现在虚拟数字人形象上，从而与

用户进行交互。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早期主要用于影视制作，目前也流行于虚拟偶像行业，用于帮助虚拟

偶像完成直播等互动性强的活动，如“洛天依”、“柳夜熙”、“AYAYI”、“A-SOUL”等，而在虚拟偶

像背后进行活动的真人则被称为“中之人”。 

三、国内虚拟数字人的产业发展 

根据《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国内虚拟数字人产业链自上到下可以分为基础层、平台层和应

用层三层，具体如下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

展白皮书》；算力智库《从 Web2 到 Web3 — 虚拟数字人的价值演进》。 

基础层为虚拟数字人提供基础软硬件支撑，硬件包括显示设备、光学器件、传感器、芯片等，基础软件

 
6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总体组和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数字人工作委员会：《20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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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建模软件、渲染引擎。平台层包括软硬件系统（如建模系统、动作捕捉系统）、生产技术服务平台（如

渲染平台、解决方案平台）、AI 能力平台（如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为虚拟数字人的制

作及开发提供技术能力。应用层是指虚拟数字人技术结合实际应用场景，切入影视、传媒、游戏、金融、文

旅、代言、办公协同等各个方面，形成行业应用解决方案，赋能行业领域。 

四、虚拟数字人的产业政策与法规监管 

虚拟数字人涉及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产业一直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和

发展的数字经济重点产业，而伴随着虚拟数字人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政策中也出现了针对虚

拟数字人的鼓励内容，例如： 

序号 名称 发布单位 重点相关内容 

1 

《“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数字生活……创新发展“云生活”服

务，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8K 高清视频等技术的融合，

拓展社交、购物、娱乐、展览等领域的应用……推广智慧导

览、智能导流、虚实交互体验、非接触式服务等应用。 

2 

《广播电视和网

络 视 听 “ 十 四

五”科技发展规

划》（2021 年 11

月） 

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 

加快推进制播体系技术升级……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

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产，创新

节目形态，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AI无障碍播报。研究语音、文本到手语翻译中的情感分析、

语义分析、手语动作驱动、表情驱动等关键技术，为节目提

供手语、表情、唇语等多模态的表达方式，提升翻译准确度，

扩大播出内容影响力，满足听障人士、噪声场景观众理解视

听节目内容的需求。 

虚拟主播。面向新闻、综艺、体育、财经、气象等电视节目

研究虚拟形象合成技术，包括 2D 虚拟形象的合成、3D 虚拟

形象的驱动、虚拟引擎构建、语音驱动、动作捕捉、面部表

情捕捉等技术，提升节目制作效率及质量；同时探索短视频

主播、数字网红、直播带货等虚拟形象在节目互动环节中的

应用，增加个性化和趣味性。 

人物档案数字化。面向体育、新闻、综艺节目、历史档案等

电视节目研究结合人脸识别、人体识别、声纹识别的多模态

人物结构化与剪辑生成技术，提升关键人物识别效果，为建

立人物数字档案、开展媒体痕迹检索提供技术支撑。 

3 

《“十四五”信

息通信行业发展

规划》（2021 年 11

月）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加速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与传

统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研发推广基于 5G、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新型应用和产

品，推进生活性服务融合化、智能化、无人化升级。 

4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
/ 

推动三维图形生成、动态环境建模、实时动作捕捉、快速渲

染处理等技术创新，发展虚拟现实整机、感知交互、内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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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发布单位 重点相关内容 

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 年 3 月） 

集制作等设备和开发工具软件、行业解决方案。 

5 

《关于促进文化

和科技深度融合

的 指 导 意 见 》

（2019 年 8 月） 

科技部、中央

宣传部、中央

网信办财政

部、文化和旅

游部、广播电

视总局 

加强智能科学、体验科学等基础研究，开展语言及视听认知

表达、跨媒体内容识别与分析、情感分析等智能基础理论与

方法研究，开展人机交互、混合现实等关键技术开发，推动

类人视觉、听觉、语言、思维等智能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

应用。 

6 

《新一代人工智

能 发 展 规 划 》

（2017 年 7 月） 

国务院 

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重点突破虚拟对象智能行为建模技

术，提升虚拟现实中智能对象行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交互

逼真性，实现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有机

结合和高效互动。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突破高性能软件建模、内容拍摄生成、

增强现实与人机交互、集成环境与工具等关键技术，研制虚

拟显示器件、光学器件、高性能真三维显示器、开发引擎等

产品，建立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技术、产品、服务标准和

评价体系，推动重点行业融合应用。 

除了相关的产业鼓励政策，近两年我国也开始从立法层面对虚拟数字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回应。例

如，根据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等多部门于 2021 年 4 月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涉及

展示虚拟形象的，“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加强新技术新应用新功能上线和使用管理，对利用人工智能、数字视

觉、虚拟现实、语音合成等技术展示的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并

以显著方式予以标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使用其他人肖像作为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的，应当征得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对自然人声音的保

护，参照适用前述规定。” 

此外，2022 年 1 月 28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重点明确了深度合成信息内容标识管理制度和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主体

责任。 

虚拟数字人产业链从基础层、平台层到应用层，覆盖的行业众多，伴随着近年来的技术发展迎来爆发式

增长，但整体上我国法律法规层面还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和监管。目前虚拟数字人的相关问题

集中在法律定性、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广告代言合规、演艺活动合规、数据权益与安全、互联网信

息服务合规、科技伦理合规等方面，涉及不同的法律领域。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以人格权篇、知

识产权篇、广告代言与直播带货篇、演艺活动篇、监管合规篇等专题文章的形式，为大家介绍虚拟数字人领

域相关的热点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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